
 

 

 

 

 

 
  

 

 

 

关于授予 2024 年 6 月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议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湖南科技大学学位授

予工作细则》（科大政发〔2023〕79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，决定授予袁紫岚等 13人哲学硕士学位、

李威等 30人经济学硕士学位、张红明等 60人法学硕士学位、棘

佳玉等 48人教育学硕士学位、闫方超等 46人文学硕士学位、曹

虹等 14人历史学硕士学位、樊韵雪等 85人理学硕士学位、刘春

平等 248人工学硕士学位、王宁等 19人管理学硕士学位、何鑫等

25 人艺术学硕士学位，决定授予蒲纯嘏等 29 人金融硕士专业学

位、杜海坤等 33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、李婷等 402人教育硕士专

业学位、谢炫等 41人体育硕士专业学位、谭晶晶等 20人翻译硕

士专业学位、崔宇航等 38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、戴特勃 1

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、刘加军等 85人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、黄

天舒等 93人机械硕士专业学位、梅华贤等 31人材料与化工硕士

专业学位、西智博等 81 人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、董鸿枫等

湖南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

 大 学 文 件 科大学位发〔2024〕3号  

 



 

- 2 - 

32 人能源动力硕士专业学位、邓伟杰等 85 人土木水利硕士专业

学位、朱琴河等 2人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、冯舒等 69人会计

硕士专业学位、李腾等 87人艺术硕士专业学位，共计 1717人。

学位通过审定时间为 2024年 6月 18日。 

 

附件：湖南科技大学 2024年 6月硕士学位授予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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